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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檢 討 安 全 帶 法 例

引言

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委 員 對 下 列 事 項 的 意 見 ：

( a ) 把 安 全 帶 法 例 引 伸 至 適 用 於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的 建 議 ； 及

( b ) 其 他 有 關 改 善 現 行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建 議 。

背景

2 . 為 減 少 司 機 和 乘 客 的 傷 亡 人 數 ， 當 局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首 次

立 法 ， 規 定 私 家 車 的 司 機 和 前 排 座 位 乘 客 必 須 配 用 安 全 帶 。 其 後 ， 當

局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七 月 把 這 項 法 例 引 伸 至 適 用 於 的 士 和 小 型 巴 士 的 司 機

以 及 前 排 座 位 乘 客 ； 一 九 九 零 年 一 月 ， 當 局 再 把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大

至 貨 車 的 司 機 和 前 排 座 位 乘 客 。 由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， 當 局 進 一

步 把 法 例 擴 及 在 當 日 或 以 後 登 記 的 私 家 車 的 後 排 座 位 和 前 排 中 座 ， 以

及 所 有 在 當 日 或 以 後 登 記 的 的 士 、 小 型 巴 士 和 貨 車 的 前 排 中 座 。 如 有

關 的 車 輛 的 座 位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乘 客 必 須 配 用 。 當 局 最 近 一 次 修 訂 法 例

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把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引 伸 至 巴 士 司 機 。

現行安全帶法例的成效

3 . 安 全 帶 法 例 實 施 後 ， 交 通 意 外 中 司 機 和 乘 客 的 傷 亡 數 字 得 到

下 降 。 特 別 是 我 們 發 現 在 當 有 關 私 家 車 後 排 座 位 安 全 帶 的 法 例 實 施 後

1 2 個 月 內 ， 私 家 車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的 傷 亡 人 數 減 少 了 1 7 %  之 多 。 這 項

法 例 的 成 效 評 估 摘 要 載 於 附 件 A。

4 . 我 們 注 意 到 在 各 類 車 輛 的 交 通 意 外 當 中 ， 除 私 家 車 外 ， 以 的

士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的 傷 亡 人 數 最 高 。 其 次 是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和 巴 士 。 從 安

全 帶 法 例 應 用 於 私 家 車 的 後 排 座 位 的 顯 著 成 效 ， 我 們 認 為 應 優 先 將 法

例 伸 延 至 的 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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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5 . 有 關 立 法 規 定 後 排 座 位 須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而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須 配

用 安 全 帶 的 事 宜 ， 我 們 研 究 過 外 國 的 做 法 ， 結 果 發 現 大 部 分 地 方 都 已

立 法 規 定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須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而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亦 須 配 用

安 全 帶 ， 但 這 些 地 方 卻 沒 有 就 小 型 巴 士 和 巴 士 訂 立 同 樣 的 規 定 。

6 . 的 士 和 私 家 車 基 本 上 屬 於 同 類 型 車 輛 ； 此 外 ， 大 部 分 地 方 已

立 法 規 定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須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有 關 座 位 的 乘 客 亦 須 配 用 這 裝

備 ， 因 此 ， 就 技 術 來 說 ， 在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裝 設 安 全 帶 ， 應 不 會 有 太 大

困 難 。

7 . 政 府 已 徵 詢 的 士 業 人 士 對 上 述 建 議 的 意 見 ， 他 們 原 則 上 贊 成

把 安 全 帶 法 例 引 伸 至 適 用 於 的 士 後 排 座 位 。 不 過 ， 他 們 甚 為 關 注 是 否

需 要 的 士 司 機 就 的 士 乘 客 沒 有 配 用 安 全 帶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

8 . 目 前 ， 如 果 的 士 前 排 座 位 和 前 排 中 座 的 乘 客 沒 有 配 用 安 全

帶 ， 有 關 司 機 和 乘 客 都 須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有 關 安 排 也 適 用 於 其 他 類 別

的 車 輛 。 但 鑑 於 的 士 的 特 殊 情 況 ， 的 士 司 機 根 本 無 法 控 制 的 士 乘 客 的

行 為 和 不 能 確 保 乘 客 全 程 都 遵 守 這 項 法 例 規 定 。 我 們 認 為 只 由 的 士 乘

客 自 己 負 上 有 關 的 法 律 責 任 是 一 種 較 公 平 和 實 際 的 安 排 。

9 . 當 局 現 建 議 把 強 制 後 排 座 位 裝 設 安 全 帶 和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配 用

安 全 帶 的 法 例 ， 盡 快 引 伸 至 適 用 於 的 士 。 為 使 這 規 定 與 現 行 安 全 帶 法

例 的 通 則 一 致 ， 現 有 的 的 士 無 須 補 裝 安 全 帶 。 當 局 亦 建 議 ， 如 果 的 士

乘 客 (不 論 是 前 座 或 後 座 乘 客 )不 配 用 安 全 帶 ， 責 任 應 在 於 乘 客 本 人 。

為 了 讓 的 士 供 應 商 可 就 此 作 好 準 備 ， 當 局 建 議 給 予 業 內 人 士 六 個 月 時

間 ， 以 便 在 新 登 記 的 士 的 後 排 座 位 裝 設 安 全 帶 。

其他研究範圍

1 0 . 至 於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和 巴 士 ，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其 他 國 家 就 後 排 座

位 安 全 帶 所 作 的 規 定 ， 一 般 都 不 適 用 於 這 兩 類 車 輛 。 在 香 港 ， 公 共 小

型 巴 士 和 巴 士 現 有 的 結 構 或 許 不 適 宜 裝 設 安 全 帶 ； 如 要 加 裝 ， 便 須 大

幅 更 改 這 兩 類 巴 士 的 設 計 和 結 構 。 雖 然 目 前 不 宜 把 這 兩 類 車 輛 納 入 後

排 座 位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但 政 府 會 繼 續 與 汽 車 製 造 商 和 業 內 人

士 研 究 其 他 設 於 車 內 的 安 全 裝 備 去 加 強 保 障 乘 客 的 安 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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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關改善現行安全帶法例的建議

1 1 . 此 外 ， 政 府 認 為 現 行 的 安 全 帶 法 例 可 以 在 兩 方 面 再 作 改 善 ，

以 方 便 警 方 執 法 。

制 定 通 則

1 2 . 目 前 ， 部 分  “舊 ”車 （ 即 在 有 關 法 例 生 效 日 期 前 登 記 ／ 製 造 的

車 輛 ） 的 車 主 雖 然 不 用 為 車 輛 安 裝 認 可 的 安 全 帶 ， 但 卻 自 發 地 安 裝 了

這 類 裝 備 。 由 於 法 例 沒 有 規 定 這 類 車 輛 的 司 機 和 乘 客 必 須 配 用 安 全

帶 ， 警 務 人 員 在 執 法 時 或 會 感 到 混 亂 ， 他 們 可 能 需 要 在 現 場 翻 查 有 關

法 例 適 用 於 不 同 座 位 及 不 同 車 輛 的 生 效 日 期 ， 才 能 執 行 有 關 法 例 。

1 3 . 為 了 保 障 司 機 和 乘 客 的 安 全 ， 並 方 便 警 方 執 法 ， 現 建 議 實 施

一 項 簡 單 的 通 則 ， 就 是 車 輛 如 裝 設 了 安 全 帶 ， 乘 客 就 必 須 配 用 。 這 項

通 則 將 適 用 於 受 安 全 帶 法 例 規 管 的 各 類 車 輛 。 (而 目 前 受 規 管 的 ， 包

括 私 家 車 、 的 士 、 小 型 巴 士 、 貨 車 和 巴 士 的 司 機 和 前 排 座 位 乘 客 ， 以

及 私 家 車 的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。 )

把 違 例 事 項 列 入 定 額 罰 款 附 表

1 4 . 目 前 ， 涉 及 司 機 本 人 或 前 排 座 位 乘 客 沒 有 配 用 安 全 帶 的 司 機

違 例 事 項 ， 已 列 入 定 額 罰 款 附 表 ， 但 涉 及 前 排 中 座 或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沒

有 配 用 安 全 帶 的 司 機 違 例 事 項 ， 則 並 未 列 入 附 表 。 因 此 ， 警 方 在 處 理

後 一 類 違 例 事 項 時 ， 便 須 按 照 較 為 費 時 的 傳 票 程 序 辦 理 。 為 方 便 警 方

執 法 ， 現 建 議 把 所 有 涉 及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司 機 違 例 事 項 列 入 定 額 罰 款 附

表 。

徵詢意見

1 5 . 現 請 委 員 就 下 述 事 項 發 表 意 見 ︰ 把 安 全 帶 法 例 引 伸 至 適 用 於

的 士 後 排 座 位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改 善 現 行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建 議 (詳

情 如 上 文 第 1 2 至 第 1 4 段 所 載 )。

政 府 總 部

運 輸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十 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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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

當 局 制 定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發 展 過 程

和 有 關 法 例 修 訂 項 目 的 成 效

成 效 研 究

車 輛

類 別

法 例 適 用

於 哪 些 座

位 的 乘 客

法 例

生 效 日 期

在 法 例 修 訂

項 目 生 效 前

12 個 月 內

有 關 座 位 的

乘 客 傷 亡 人

數 總 計

在 法 例 修

訂 項 目 生

效 後 12 個

月 內 有 關

座 位 的 乘

客 傷 亡 人

數 總 計

增 減

百 分 率

私 家 車 司機和前排

座位乘客

1 9 8 3 年

1 0 月 1 日

3  8 1 4 2  7 6 5 - 2 8 %

的 士 和 小

型 巴 士

司機和前排

座位乘客

1 9 8 9 年

7 月 1 日

1  7 8 0 1  5 2 1 - 1 5 %

貨 車 司機和前排

座位乘客

1 9 9 0 年

1 月 1 日

2  5 9 4 2  2 4 1 - 1 4 %

私 家 車 後排座位和

前排中座∗
的乘客

1 9 9 6 年

6 月 1 日

1  4 3 8♦ 1  1 9 1♦ - 1 7 %

的 士 、 小

型 巴 士 和

貨 車

前排中座∗
乘客

1 9 9 6 年

6 月 1  日

- - -

巴 士 司 機 1 9 9 7 年

7 月 1  日

1 6 2 1 6 4 + 1 %

♦ 只 包 括 私 家 車 後 排 座 位 乘 客 的 意 外 傷 亡 人 數

∗ “ 交 通 意 外 數 據 系 統 ” 不 能 分 別 計 算 出 前 排 中 座 乘 客 和 前 排 座

位 乘 客 的 傷 亡 人 數 。 因 此 ， 在 有 關 前 排 中 座 的 安 全 帶 法 例 制 定

後 ， 當 局 未 能 就 這 幾 類 車 輛 具 體 地 評 估 法 例 的 成 效 。


